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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门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江 门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江 门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江 门 市 分 行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门监管分局

江市监〔2025〕8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五部门关于深入

推进质量融资增信业务更好服务实体

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金融监管支局，各有关银行：

现将《关于深入推进质量融资增信业务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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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入推进质量融资增信业务更好服务

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

贯彻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《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按照《广东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》、市场监管

总局等三部委《关于开展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

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国市监质发〔2024〕52 号）、《广东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开展质量融资增信业务更好服

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市监〔2024〕

41 号）等要求，充分发挥全省质量融资增信先行先试地区的优

势，不断完善拓展质量融资增信“产品化、普惠化、可量化、共

担化”江门模式，深入推进质量融资增信业务更好服务实体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为全省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门

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措施：

一、强化质量融资增信优质服务供给

（一）建立健全质量融资增信“两库一单”。市市场监管局

牵头建立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可调整的质量融资增信品牌名录库、

企业名录库，筛选含金量高、对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有激励

和促进作用的质量品牌以及质量品牌企业入库，突出质量在产业

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中的导向作用，为合作银行研发质量贷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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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提供数据支撑。对品牌库、企业库进行动态管理，及时根据

产业政策、结构调整对品牌名录库进行调整，探索企业名录库退

出工作机制。指导合作银行制定质量融资增信受惠企业清单，适

时进行数据归集分析，根据本地企业融资需求及时调整质量贷产

品内容，推动质量融资增信工作可持续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

场监管局负责）

（二）鼓励各合作银行加强质量融资增信产品创新。进一步

深化政银合作，支持质量标杆企业合理融资需求。鼓励各合作银

行加强产品创新，重点围绕中小微企业“短、小、急”的金融需

求打造特色产品服务体系。鼓励各合作银行面向首席质量官等质

量人才推出特色信贷产品，推动企业培育壮大质量人才队伍。鼓

励各合作银行面向重点产业链企业质量改进、技术更新等需求开

发特色信贷产品，加大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供给。鼓励各合作

银行开发质量融资增信线上产品，推动质量贷从“线下办、人工

办”向“线上办、自助办”延伸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

合作银行按照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推动质量融资增信地方标准落地见效。支持和鼓励各

质量主管部门、各金融机构应用实施《企业质量金融增信促进高

质量发展实施规范》地方标准开展质量能力评估、融资增信评估、

担保风险评估、保险评估等，并根据实际提出指标增减调整建议，

促进标准更科学、更全面。支持企业应用实施地方标准对自身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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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整体水平进行评价，助力企业质量创新，激发企业品牌意识。

大力推动信息化赋能标准应用，探索建设标准评价信息化功能，

系统根据录入信息自动生成评价分值，减轻金融机构及企业提

供、查阅证明材料的负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市

科技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人民银行江门市分行、江门金融监

管分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合作银行配合）

（四）开展多元化“质量+金融”服务创新探索。支持银行、

期货、担保、保险等金融机构为质量品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融资

服务，引导股权、基金、债券、保险、担保等金融工具组合发力，

拓展质量数据要素融资方式和渠道，推动“质量+金融”赋能新

质生产力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人民银行江门

市分行、江门金融监管分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合作银行配合）

二、健全质量融资增信服务工作机制

（五）建立健全政银合作长效机制。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各质

量主管部门定期更新并推送质量融资增信品牌名录库、企业名录

库，联合各合作银行开展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宣讲和实务培训，使

金融机构、企业深入了解相关扶持政策、融资渠道、办理流程等

信息，扩大“侨都质量贷”知晓率和覆盖面。市金融服务中心为

质量品牌企业提供贷款政策解读、融资需求对接等金融服务，推

动企业和意向融资银行无缝对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牵

头，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合作银行配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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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施差别化信贷支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。鼓励和

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质量融资增信授信审批流程，建立绿色审批通

道，保障业务办理的时效性要求，提升融资效率。支持银行机构

结合企业规模、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，合理设置贷款期限、授信

额度，满足质量融资增信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产生的信贷资金需

求。（责任单位：江门金融监管分局、合作银行按照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落实降息减费让利压降企业融资成本。支持合作银行

统筹考虑质量融资增信企业主体资质、经营情况、担保方式、贷

款期限等情况，合理设定质量融资增信企业贷款利率，努力降低

企业融资成本。支持银行机构推出特色减费让利举措，促进企业

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，助力企业增强活力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

银行江门市分行、江门金融监管分局、合作银行按照分工负责）

三、加强质量融资增信风险管控

（八）建立质量融资增信风险管理机制。遵循市场化、法治

化的原则，鼓励金融机构深入挖掘和利用质量融资增信要素信

息，将其纳入对企业信贷评估和风险管理模型中，建立健全多维

度的综合评价体系，合理分析评价企业质量水平、品牌价值和创

新发展能力，提高金融机构质量融资增信评价能力。银行机构应

当做好信贷资金用途管理和真实性查验，切实防范发生套取和挪

用风险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江门市分行、江门金融监管分局、

合作银行按照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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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完善政银共担合作机制助力企业融资增信。将符合条

件的“侨都质量贷”金融产品纳入江门市中小企业“政银保”融

资项目及科技企业“邑科贷”风险补偿资金，减轻银行坏账风险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人

民银行江门市分行、江门金融监管分局、合作银行按照职责分工

负责）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各项政策措施除有明确规定时限

或国家另有规定以外，有效期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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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5日印发

校对：伍莉莉


